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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
104年度高雄地區青少年志工初體驗營暨『夢想與行動』成果發表會
實 施 計 畫
一、計畫緣起：

在變動中青少年與青少年工作如何啟發，及如何展開青少年的夢想與行動，並促進青少年的社會參與與活化青少年組織，同時提昇與激發相關人士對青少年工作新的思考方向，以創造社會參與空間。為做好防範青少年在漫長的暑假中，因為好奇，涉入網咖、毒品、飆車等不良習性導致偏差行為。透過正確的研習安排，才能真正讓青少年深入了解「什麼是志願服務」「志願服務是什麼」，體會志工真正的真諦，期望各家長、各級學校老師能導正青少年從事志願服務學習第一步的重要性。
二、目的：
（一）青少年志工可以因愛奉獻，改變世界，大家能從不相識到為同一目標付出心力，真正落實自發性與積極度，發揮雙手的力量，展現青少年活力，創造生命的價值，體驗志願服務之價值觀。本會12年來，教育部相當肯定，特頒社教獎章，榮獲功在社教獎全國第一名的團體暨個人-許惠美之殊榮，正確的理念，實質的效益對青少年學子是正面的。本會辦理「青少年志工初體驗營」重要的是，協助青少年參與志工行動來實踐理想與信念。藉課程研習及機構實習的方式，培訓青少年志工，增進青少年對社會福利的了解及對社會責任的認知，建立公民社會觀點，提升其加入志願服務行列的意願，進而帶動同儕效法之成效。我們期待，這次活動可以展現青少年關心國家社會，創造新ㄧ代青年之價值。
（二）配合中華民國104年全國運動會在高雄舉行，特儲備菁英青少年志工，提早接受薰陶，自發性參加志工服務學習的機會，以做出貢獻。
三、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四、主辦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
五、協辦單位：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高雄市各局處暨所屬機關、各社會福利機構、非營利慈善公益社團
六、說明會：104年6月12日下午2點30分假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中心8樓會議室辦理說明會
七、研習時間：
（一）基礎訓練班：104年7月04、05日(六、日)
（二）特殊訓練班：104年7月18、19日(六、日)
八、研習課程：「青少年志工初體驗營-基礎暨特殊訓練班」（課程表，詳附件一)
九、招募對象：高雄市高中職大專院校，對志願服務有興趣之學生，每梯次預計600名。
十、研習地點：高雄市立高雄高商活動中心【800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三號】
十一、實施方式：需參加的課程及實習服務內容如下：（必須全程參加，才可領結業證書）
（一）30小時單位實習
1.完成基礎教育訓練12小時課程後，由主辦單位安排學員至高雄市各公私立機構暨社福團體服務實習，服務滿30小時以上，任用單位將開立服務時數證明書給予學員。
2.實習期間：7月13 日至 8月10日 (共5周)，每位學員服務實習至少滿30小時以上，並繳交實習心得者（200字以內）(附件四)心得優良者將公開表揚並頒發「獎勵狀」、「肯定狀」。
（二）2小時社會服務（詳如附件二）
1.完成兩階段課程後，於103年 8月1 日（六）上午8點30分~10點30分，學員大會師，參加一項別開生面、深具意義的愛我大環境活動。
2.集合地點：「城市光廊」（高捷R9中央公園站附近），一次2小時的社會服務實習，從他人需要看到自己責任的涵義，青少年們在服務過程中，所展現愛與關懷的服務精神，更能直接促進社會和諧與扶助弱勢族群，讓社會不同角落的民眾，同時感受到志工們的熱情及動力，見證台灣各地的公益力量逐步擴展。
3.「青春不留白~反毒總宣言」簽署活動：宣誓青少年是國家的棟樑，遠離毒品，加入志工行列，以身示範，做為反毒宣導。『一日毒~終身苦』千人簽署，以表達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開創前程，投身志工，善盡公民社會的責任。建立正確的社會觀點，使活動的效益加倍，呼籲高雄民眾珍重生命，遠離毒品，帶動市民共同宣言，同時對青少年持續注重「一日毒 ~ 終身苦」之觀念，鼓勵青少年從事正當休閒娛樂，創造美麗的人生
（三）成果發表會 (詳如附件三)
1.服務學習結束，104年度青少年志工初體驗營學員，全體參加8月27日(四)「青少年志工初體驗營『夢想與行動』成果發表會」，頒發中英文對照國際認證「結業證書」暨「實習時數證明書」。
2.地點：漢來大飯店9樓國際廳(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
3.授旗儀式：高雄市104年度「祥和社會青少年志工」正式成立，全體青少年志工宣示。
十二、研習報名
（一）報名方式：本報名以學校為單位團體報名為主，請填妥報名表電子檔（請至官網www.kva1205.org下載Excel電子檔），於報名截止日前，寄至本次活動專用信箱volunteersummercamp@gmail.com，以利前置作業盡快完成。
（二）報名截止日: 104年7月4日（六）止，亦可現場報名。
（三）代收費用：300元(含基礎、特殊訓練4天午餐費)
（四）繳費方式：
1.親臨協會繳費
會址：社團法人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60號2樓)  

電話：(07)761-1018 傳真：(07)761-1002  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00~16:30
2.郵政劃撥
戶名：社團法人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  郵政劃撥帳號：40982793
*注意1：劃撥完成後，收據請寫上單位及聯絡電話，並傳真至協會。請來電確認!
*注意2：郵政劃撥，每劃撥一筆郵局會扣15元手續費。建議，若團體報名可以彙整一筆報名費再至郵局劃撥。
十三、注意事項
（一）報名請務必填寫正確個人資料，並繳交二吋彩色大頭照*6張，並請於背面書寫姓名，以利本會製作結業證書及申請志願服務紀錄冊。
（二）課程請務必全程參與，為求公平，學員應於上課開始前完成簽到〈勿代簽〉，上課會有巡堂，若有遲到或缺席者，將不發給結業證明書，請學員確實遵守。
（三）相關系列活動請務必參加，所有服務時數皆列入志願服務紀錄冊。

（四）愛護地球，提倡環保，請自備餐具。
（五）已報名完成，不得替換他人，如因其他因素需取消報名者，開課兩週前至協會退費。開課前2周內，恕不受理退費(或換梯)!
（五）若遇颱風或不可抗拒之因素，研習課程或相關系列活動是否延期或取消則以高雄市政府公告停班停課資訊為主。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暨社團法人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
104年度「青少年志工體驗」暨『夢想與行動』志工培訓暨成果發表會之
「青少年志工初體驗營-基礎訓練班」課程表
研習時間：104年7月4日(六)、 7月5日(日) 
研習地點：高雄市立高雄高商活動中心【800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三號】
報名對象：高雄市各高中職大專院校學生
	日期
	授課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講師
	講師簡介

	104
年
7
月
4
日
(六)
	08:00-08:20
	早安！報到囉～
	
	志工團暨全體志工幹部、
青少年志工幹部

	
	08:20-08:30
	始業式
	社會局長
教育局長
理 事 長
	姚局長 雨靜

范局長 巽綠
莊理事長 月珠

	
	08:30-10:20
	自我了解及自我肯定
	沈主任 佳玉
	中華民國志工總會副秘書長

高市志協國際志工組組長

行政院青年發展署高澎區
青年志工中心諮詢業師
快樂志工年資24年

	
	10:20-10:30
	動一動~休息一下
	
	

	
	10:30-12:30
	志願服務發展趨勢
	
	

	
	12:30-13:30
	午膳時間 ～ 用餐樂無窮

	
	13:30-15:30
	志願服務的倫理
	鄭教授 讚源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

	
	15:30～
	簽退~拜拜!明兒個見～

	104
年
7

月
5
日
(日)
	08:00-08:30
	相見歡！大家來報到～

	
	08:30-10:20
	志願服務內涵
	陳教授 政智
	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協會前理事長

高雄醫學大學醫社系教授
高雄志工學苑、高市志協、

公益慈善團體諮詢業師

	
	10:20-10:30
	動一動~休息一下
	
	

	
	10:30-12:30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12:30-13:30
	噹噹噹！一起來用餐～

	
	13:30-15:30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許總幹事 惠美
	社團法人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總幹事

中華民國志工總會常務理事

高雄市金暉獎特殊貢獻獎得獎人

國家文官學苑講座

	
	15:30-16:00
	※結業式※
陳市長、社會局姚局長、教育局范局長、莊理事長暨各合辦單位、
各公私部門機構社團代表、各指導老師與會社團代表

	
	
	實習單位主管與任用學員結緣
「從心感動 ~ 用愛成就」的互相約定 - 實習報到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暨社團法人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
104年度「青少年志工體驗」暨『夢想與行動』志工培訓暨成果發表會之
「青少年志工初體驗營-特殊訓練班」課程表
研習時間：104年7月18日(六)、7月19 日(日) 
研習地點：高雄市立高雄高商活動中心【800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三號】
報名對象：高雄市各高中職大專院校學生
	日期
	授課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講師
	備　註

	104
年
07
月
18
日
(六)
	09:00-09:30
	報到 ~ 大家一同認識新朋友！

	
	09:30-10:00
	始業式
	社會局長
教育局長
理 事 長
	姚局長 雨靜

范局長 巽綠
莊理事長 月珠

	
	10:00-12:00
	祥和社會志工團自發性反毒種子隊業務簡介
	韓必誠主任

周明鎮副處長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軍訓室 主任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體育處 副處長

	
	12:00-13:00
	午膳時間

	
	13:00-14:50
	社會福利概述
	陳教授 政智
	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協會前理事長

高雄醫學大學醫社系教授
高雄志工學苑、高市志協、

公益慈善團體諮詢業師

	
	14:50-15:00
	動一動~休息一下~
	
	

	
	15:00-17:00
	社會資源與志願服務
	
	

	
	17:00
	簽退~拜拜!明兒個見～

	104
年
07
月
19
日
(日)
	08:00-08:30
	報到 ~ 今天也要來用功！

	
	08:30-10:30
	反毒宣導種子隊自發性服務工作內容及實習

（分組研擬服務方案）
	韓必誠 主任

周明鎮 副處長

黃秀霞 校長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軍訓室 主任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體育處 副處長
高雄女中   校長

	
	10:20-10:30
	動一動~休息一下~

	
	10:30-12:30
	團康活動
	羅老師 淑真
	亞洲大學服務學習組組長兼講師       

亞洲大學志工人力銀行執行秘書
亞洲大學司法保護暨
社區關懷中心執行秘書

	
	12:30-13:30
	大口呷飯、談天說地！
	
	

	
	13:30-15:30
	綜合討論~

集思廣益論方法
	
	

	
	15:30-16:00
	結業式～
您的學習態度上課精神我們看得見
	社會局長
教育局長
理 事 長
	姚局長 雨靜

范局長 巽綠
莊理事長 月珠

	
	16:00~
	再會！期待下次再相會唷~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暨社團法人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
高雄地區青少年志工初體驗營『夢想與行動』系列活動
祥和社會青少年志工隊

「心靈洗滌~美化人生」學員大會師
活動流程表
活動時間：104年8月1 日（星期六）上午08:00-11:00
活動地點：城市光廊【801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號】
交通方式：高雄捷運R9中央公園站
	時   間
	內   容
	說   明

	08：00～08：20
	簽到
	青少年志工初體驗營學員報到

	08：20～08：30
	整隊就位
	

	08：30～08：40
	介紹合辦單位與貴賓
	

	08：40～08：50
	主辦單位致詞
	

	08：50～09：00
	各旗隊集合
	

	09：00～09：05
	啟動儀式
	「擁抱青少年~反毒總動員」
「愛地球~護環保」

	09：05～09：10
	學員代表宣言
	

	09：10～10：10
	「樂當志工是美事~用雙手創造希望」美的環境
	各中隊長帶領各團隊依規劃進行責任區

	10：10～10：30
	我就是最棒的
	戰利品的成果~

	10：30～11：00
	簽退
	平安回家


「愛地球~護環保」參加的同學，以「真誠的心~樂當志工」，落實行動、積極主動，各隊督導將推薦優良表現之學員接受獎勵。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暨社團法人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
高雄地區青少年志工初體驗營『夢想與行動』成果發表會
時間：104年8月 27日（星期四）下午13點-16點
地點：漢來大飯店9樓國際廳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 

	時   間
	課  程  名  稱
	備   註

	1300-1330
	見到您真高興！
報個到 ~~~ 簽個名！
回來團圓 ~~~ 感覺真好！
	志工團暨全體志工幹部
、青年志工幹部
全體參加志工初體驗營之同學

	1330-1345
	市長鼓勵的話
尊敬的貴賓 ~~~ 嘉勉勵志語
	介紹主辦、合辦、協辦單位

	1345-1400
	頒發『感謝狀』
	高雄市長 陳菊、社會局姚局長 雨靜

	1400-1415
	頒發志工初體驗營『結業證書』
	高雄市長 陳菊

	1415-1430
	頒發『致敬狀』
	莊理事長 月珠

	1430-1440
	頒發獎勵狀、肯定狀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范局長 巽綠

	1440-1500
	～愛的奉獻～夢想實現～ 

～我要說給您聽～
	學生實習經驗分享 

	1500-1520
	提供青少年實習單位親臨頒發「實習時數證明」

	1520-1600
	大合照～珍重再見～～
	全體參加志工初體驗營之同學


社團法人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高雄市志工經營管理學院)製作
※備註：
1.成果發表會將舉辦青少年志工實習心得演講分享，經評比選出10名績優志工分享實習心得，並頒獎以鼓勵青少年志工實習之態度與服務之精神。
2.由各任用單位、指導老師親臨頒發給青少年「實習時數證明」。
3.致贈「感謝狀」~ 給主協辦單位、指導老師暨提供實習之機構社團。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暨社團法人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
104年度「青少年志工體驗」暨『夢想與行動』志工培訓暨成果發表會
實習心得報告
	姓名：               【學員編號：       】
	學校名稱：

	實習機構：
	機構督導：

	實習日期：
	實習時數：

	實習心得：
(請用電腦繕打，字型14級標楷體字，並請務必插入實習照片圖檔，圖文請控制於一張A4範圍。電子檔請於8月17日前，寄至volunteersummercamp@gmail.com，另列印一份繳至實習機構之督導) 
◎心得報告將擇優表揚，頒發『獎勵狀』以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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